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组织建设，加强会员

管理，做好会员服务，促进本协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国非金属矿工业

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和社会组织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协会会员分布和活动地域为全国。其宗旨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为己任，搭建政府

与行业、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会员的

合法权益，促进我国非金属矿工业健康发展。

第三条 本协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

自律建设。

第四条 本协会驻会机构设在北京，负责会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会 员

第五条 本协会的会员为单位会员。

第六条 凡拥护协会《章程》，积极参加本会活动，履行会员义务，按期交纳会费，依

法设立的境内从事非金属矿生产加工、科技装备、教育研发、服务贸易、投资融

资以及相关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均可申请加入本协会，成

为协会单位会员。

第七条 会员入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提交《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会员入会申请表》（以下简称《入会申请表》），

申请入会的单位可通过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网站（www.cnmia.cn）下载或

直接向协会会员部申领《入会申请表》；

（二）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单位简介、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协会会员部进行审核，并报协会驻会机构领导班子讨论通过；

（四）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第八条 会员的权利、义务

（一）会员享有《章程》规定的下列权利：

（1）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3）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4）退会自由。

（二）会员履行《章程》规定的下列义务：

（1）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2）按规定交纳会费；

（3）执行本会的决议；

（4）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5）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6）向本会反映行业情况，维护行业的共同利益。

第九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给予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

（四）除名。

第十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五）有对行业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

第十一条 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其在本会相应的职务、权利、

义务自行终止。



第三章 会 费

第十二条 协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会费交纳标准与管理办法》，原则上每

一届调整一次。由协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

第十三条 协会会费统一由协会驻会机构按《会费交纳标准与管理办法》规定负责

收取。

第十四条 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行业宣传、

咨询服务、技术交流、业务培训、办公经费等支出。

第十五条 协会会费管理

（一）会员单位会费统一交至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专用账户。

（二）会费由协会统一管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收费

情况在“信用中国”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 会员管理

第十六条 协会建立会员联络员制度。会员单位应指定专人担任联络员，负责与协会

秘书处及所属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联络，联络人应保持相对稳定。会员单位的法

人代表、 联络人、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发生变化时要及时通知协会秘书处及

所属专业委员会。

第十七条 协会原则上按会员代表大会每届五年对会员单位进行一次重新注册登记。

未按时进行注册登记者，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八条 建立会员数据库，对会员进行会籍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七届一次理事会通过

之日起实施。


